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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评〔2026〕13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

诚信档案清理整治工作发现问题及处理情况的通报

各相关单位：

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常态化开展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诚

信档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5〕367 号）要

求及下发线索，我局组织开展了环评单位和环评工程师诚信档案

清理整治工作，对本市 43 个环评工程师问题线索进行逐一核实，

现将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存在问题及处理情况

经查实，舟茂环境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等 9 家环评单位的

11 名环评工程师，同时有包括环评单位在内的多个社保缴费单

位且有其他实际工作单位，存在“挂靠”行为；上海凯天环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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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等2家环评单位聘用2名退休环评工程师作为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编制人员，存在“未按规定由全职人员作为环境

影响报告书（表）编制人员”等行为；4 名环评工程师离职后未

及时在信用平台变更信息，存在“未及时变更基本情况信息”行

为； 5 名环评工程师退休后未及时在信用平台注销，存在“在

信用平台提交的其他基本情况不真实”行为；4 名环评工程师未

在信用平台提交由其从业的环评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缴费

记录，存在“全职情况材料不符合要求”等违规情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

记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记分办法》），我局决定对上

述 11 家环评单位和 26 名环评工程师予以通报，分别实施失信记

分，并记入诚信档案。

二、相关要求

（一）各环评单位应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要求，禁止任何形式的人员挂靠行为。

应落实专人负责国家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以下简称信用平

台）信息管理，及时核对更新相关信息。加强离职与退休人员管

理，督促其在信用平台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不得聘用已退休人

员担任环评编制人员。

（二）编制人员应为环评单位的全职人员。编制人员从业单

位变更、调离从业单位的或已依法退休和提前退休的人员，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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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二十个工作日内在信用平台变更基本情况信息或注销。在信用

平台首次提交全职情况材料和变更从业单位时，须提交从业的环

评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缴费记录。严禁出借、出租个人资格

证书，或在未参与编制或审核的环评文件中署名或签字。

附件：诚信档案专项整治工作发现问题及处理情况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6 年 1 月 2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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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诚信档案专项整治工作发现问题及处理情况
序

号
环评单位名称 专项整治发现的问题

对环评单位

处理情况
对环评工程师处理情况 处理依据

1 舟茂环境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张克朴（信用编号

BH044929）、冯伟琪（信用编号

BH016969）存在“挂靠”行为

失信记分 16

分

张克朴（信用编号BH044929）、冯伟琪（信用

编号BH016969）分别失信记分8分

《记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

环评工程师刘湘春（信用编号

BH044072）存在“全职情况材料不符合

要求”行为

/ 刘湘春（信用编号BH044072）失信记分2分 《记分办法》第十六条

2 上海辛之木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徐雪梅（信用编号

BH037626）、黄道明（信用编号

BH003443）存在“挂靠”行为

失信记分 16

分

徐雪梅（信用编号BH037626）、黄道明（信用

编号BH003443）分别失信记分8分

《记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

3 上海威正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

环评工程师王怡（信用编号BH032848）

存在“挂靠”行为
失信记分8分 王怡（信用编号BH032848）失信记分8分

《记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

4 上海赛源环境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杨贤挺（信用编号

BH065987）存在“挂靠”行为
失信记分8分 杨贤挺（信用编号BH065987）失信记分8分

《记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

5 上海亦琛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环评工程师涂成奇（信用编号

BH032292）存在“挂靠”行为
失信记分8分 涂成奇（信用编号BH032292）失信记分8分

《记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

6 上海琢宇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环评工程师王振欧（信用编号

BH016935）存在“挂靠”行为
失信记分8分 王振欧（信用编号BH016935）失信记分8分

《记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

7 上海净凯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

环评工程师梁新华（信用编号

BH052488）存在“挂靠”行为
失信记分8分 梁新华（信用编号BH052488）失信记分8分

《记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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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环评单位名称 专项整治发现的问题

对环评单位

处理情况
对环评工程师处理情况 处理依据

8 上海森特企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刘翠（信用编号BH033758）

存在“挂靠”行为
失信记分3分 刘翠（信用编号BH033758）失信记分3分

《记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

第二款

9 上海海雯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环评工程师朱兴海（信用编号

BH022809）存在“挂靠”行为
失信记分3分 朱兴海（信用编号BH022809）失信记分3分

《记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

第二款

10 上海凯天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环评工程师姚群（信用编号BH058904）

已退休但仍作为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编制人员，存在“未按规定由全职人员

作为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人员”

“在信用平台提交的信息不真实、不准

确、不完整”行为

失信记分5分 姚群（信用编号BH058904）失信记分7分 《记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十六条

11 上海信惠经济发展咨询

有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陈春根（信用编号

BH012801）已退休但仍作为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编制人员，存在“未按规定

由全职人员作为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编制人员”“在信用平台提交的信息不

真实、不准确、不完整”行为

失信记分5分 陈春根（信用编号BH012801）失信记分7分 《记分办法》第八条第一项、第十六条

12 上海格林曼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张谔（信用编号BH011247）、

宁慧融（信用编号BH005443）存在“未

及时变更基本情况信息”行为

/
张谔（信用编号BH011247）、宁慧融（信用编

号BH005443）分别失信记分3分
《记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13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

股份有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王炫（信用编号BH030957）

存在“未及时变更基本情况信息”行为
/ 王炫（信用编号BH030957）失信记分3分 《记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14 上海同大科蓝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朱睿（信用编号BH009562）

存在“未及时变更基本情况信息”行为
/ 朱睿（信用编号BH009562）失信记分3分 《记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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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环评单位名称 专项整治发现的问题

对环评单位

处理情况
对环评工程师处理情况 处理依据

15 上海同济环保咨询有限

公司

环评工程师杨海真（信用编号

BH022000）已退休但未在信用平台及时

注销，存在“在信用平台提交的其他基

本情况信息不真实”行为

/ 杨海真（信用编号BH022000）失信记分2分 《记分办法》第十六条

16 同济大学

环评工程师徐竟成（信用编号

BH021995）已退休但未在信用平台及时

注销，存在“在信用平台提交的其他基

本情况信息不真实”行为

/ 徐竟成（信用编号BH021995）失信记分2分 《记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

17 上海优咨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

环评工程师倪晓华（信用编号

BH017683）已退休但未在信用平台及时

注销，存在“在信用平台提交的其他基

本情况信息不真实”行为

/ 倪晓华（信用编号BH017683）失信记分2分 《记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

18 渭沣洁净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仝明（信用编号BH031300）、

陈昕（信用编号BH002086）已退休但

未在信用平台及时注销，存在“在信用

平台提交的其他基本情况信息不真实”

行为

/
仝明（信用编号BH031300）、陈昕（信用编号

BH002086）分别失信记分2分
《记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

19 青谊（上海）生态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钟敬涛（信用编号

BH022499）存在“全职情况材料不符合

要求”行为

/ 钟敬涛（信用编号BH022499）失信记分2分 《记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

20 上海华闵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环评工程师张清（信用编号BH004937）

存在“全职情况材料不符合要求”行为
/ 张清（信用编号BH004937）失信记分2分 《记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

21 上海利联兴宇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环评工程师李盈（信用编号BH050254）

存在“全职情况材料不符合要求”行为
/ 李盈（信用编号BH050254）失信记分2分 《记分办法（试行）》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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